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

今天是感謝父親養育之恩的日子，先祝願大家「父親節快樂！」。 

作為基督徒，我們有著同一位的父親。這位父親願意賜下祂寶貴
的兒子來到世上，為要釘身十架，拯救我們每一位罪人，成就救恩，
以致我們得以被稱為「神的兒女」（約一 12）。那我們會以甚麼來回
應天上的父的恩情呢？ 

當以我父的事為念 

聖經路加福音二章41-52記載孩童耶穌12歲時按著猶太節期的
規矩隨著父母上耶路撒冷聖殿。守滿節期後，他們便回去。可是，孩
童耶穌並沒有隨從父母離開，仍舊在耶路撒冷，令父母親傷心地走一
天路來尋找他。 

然而，耶穌的回應是「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？」，現代
人看這處經文會認為主耶穌不孝，但經文及後提及了耶穌順從父母回
去，這澄清耶穌並不是不尊敬父母。反而，這句話是突顯主耶穌在世
一生的目標—以我父的事為念，祂認清自己在神子民中的角色，履
行天父交付祂的使命。 

順服「我父」的心意 

另一方面，主耶穌強調「我父」一詞，是表明祂堅決順服完成「我
父」的使命，強調天上的父親（我父），才是祂一生事奉對象。 

當然，約瑟是主耶穌地上的父親，他也按著猶太的教訓培育主耶
穌成長，帶領主耶穌到聖殿朝見神，樹立美好的生命榜樣，同樣地，
他最終目的也是引導主耶穌認定天上的父親才是祂一生的事奉對象。 

因著主耶穌的堅決順服，地上父母親對主耶穌的培育，成就了今
天的救恩。「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？我要舉起救
恩的杯，稱揚耶和華的名。」（詩篇一一六 12-13） 

願意我們學效主耶穌的榜樣，以我父的事為念，認定父神為我們
一生事奉的對象，在洪流中順服地履行神給我們的使命。 

作為地上的父母親，或許我們對子女抱著不同的期望，不論身心
社靈，也期望他們有健康的發展。然而，盼望我們在其中學習當以天
上的父的事為念。願主教導我們樹立美好的榜樣，並引領孩子認定神
為一生事奉的對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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